【被擄歸回的故事22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26/01/11
《22. 更古老的奧祕》
一．仇敵更加猖狂（斯5:9~14）
1. 在這兩次宴會之間，哈曼就像法老一般，更加硬心、驕傲、猖狂。他在被高舉、得榮耀之中，沒有激發出對神的感謝讚美，以及對人顯出恩慈，卻湧出更大的高傲，要報復、欺壓他下面的人。
2. 他可能看這樣是他更往上走、更成功、更光采的記號，完全沒意識到那是他跌至谷底的前夕！撒但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又得意地看著祂被埋葬時，他自己也落到同樣的下場。

二．神聖的介入（斯6:1~14）
1. 就在危機的高峰上，神介入了！聽起來像是童話故事，卻是真實的故事，而且童話正是以聖經這些記述為藍本來寫成的。
2. 這是聖經中論到神的攝理與介入，最精彩的故事。當年發生過一件事，末底改有功於王，以斯帖也跟王報告了，王卻沒賞賜末底改。事情發生的當下，他們應該都很失望；卻不知道這個不公的遭遇，有一天將帶來很大的拯救。
3. 你在家裡、學校、職場上，都可能遇見這樣的委屈；老闆或主管不記念你的功勞與苦勞，使稱讚、加薪與升職落到別人身上，也沒給你更好的年終。但誰能知道這樣不公的對待，在未來將成就什麼事呢？鑑察人心的主豈不知道這樣的事嗎？祂不需要使人到祂面前再三鑑察，就能知道一切，祂也不會疏忽像人一樣。
4. 就在哈曼最風光、最得意之時，王忽然不自知地潑了他一盆冷水；在他面前高舉那位哈曼正想殲滅的人，並且由他來傳王的聖旨，將尊榮賜予末底改。說不定於騎在御馬上之末底改前面，向路人（裡頭很可能包含知道哈曼想做之事的人）宣告王所賜尊榮的就是哈曼本人！
5. 那天清晨，哈曼的心就這樣一下子從高峰跌到谷底，灰頭土臉地回家，而還來不及跟家人朋友商議對策，王已著人來催他赴以斯帖的筵席。這是他還能稍得安慰之事，王后器重他！卻絲毫不知等在他前面的是更大的災禍！
6. 這就是典型的神聖的介入，高升與降卑都在祂手中。讓我們在等候神聖介入時，小心持守謙和，並堅心信靠祂。參雅1:9~11、彼前5:5~6

三．王遇見困擾（斯7:1~10）
1. 事情果然像童話故事一般發展，灰姑娘得進王宮成為王妃，邪惡壞心的後母被撇下。但這不是童話，是神的故事，也是神敬虔之兒女的故事。在第二次筵席上，以斯帖可能心中變得篤定，知道是說出她心中所存的時機，於是溫和而堅定地對王申訴哈曼的惡行，王也立刻相信並接受了她的申訴。
2. 但這對亞哈隨魯王來說，是太突然的事，他多年信任並高升他的哈曼，竟然成為王后的仇敵。王可能一下子不知道如何作出反應，要選擇保護哈曼還是以斯帖，也可能他太生氣了，就先離開現場；看起來這位波斯王不是毛躁的人，沒有在盛怒中立時爆發開來。
3. 他冷靜之後，會不會做出不利於王后的事，或處理不完整而留下後遺症呢，我們不得而知；但這次神又介入，當王返回座位時，正看見哈曼伏在王后的榻上作垂死掙扎，就給了王一個理由處置他，不需要承認自己不能知人善任了。而哈曼為末底改做的高木架，仇敵用來欺凌神兒女的工具，被用來審判他，如同十字架一般。
4. 從大衛之後，撒但隨時找機會要截斷神給大衛的應許（他的後裔要永遠坐在王位上）。嚴重的個案包括耶洗別的女兒殺光約沙法的兒孫，但神藉祭司耶和耶大保存了一個小孫子約阿施。
5. 希西家生了必死的病時，可能尚無子嗣，否則他怎會讓12歲的瑪拿西作王呢？若他沒在身體上得勝，多活了15年，就可能斷了這條線。
6. 猶大亡國後，這應許就轉到彌賽亞的盼望上，大衛的後裔將出來一位，是神國的君王。這時，撒但似乎就開始轉向更根源的地方，想滅亞伯拉罕的後裔全族。這次他使用的工具是對猶大人友善的波斯王，他粗枝大葉地上了哈曼的當。但神藉祂敬虔的子民，使撒但詭計不得逞。
7. 下一次是約二百年後，撒但將藉希臘的君王安提阿四世，企圖毀滅猶太人的信仰，那次也將由一位敬虔的祭司來扭轉局勢。最後一次則是基督降生時大希律企圖殺害新生王，卻因一位大衛的後代約瑟留心聽神的聲音而得保全。直到神最終得勝的時候來到，撒但殺了基督，卻成全了曠世的救恩！

四．先勝過壯士（斯8:1~8）
1. 在撒但藉著世界與聖民的爭戰中，世界極力想將聖民拉在她的權下，使我們屬於她（若當時末底改願意隨從世俗，就不會發生這次的危機了）；但當聖民因信勝過世界，就將承受世界為業（參羅4:13）。
2. 主成全救恩的方式即如此，祂用比喻說，祂會先勝過壯士，才去搶奪他所有的（參太12:28~29，賽53:11~12）。而在這裡，王將哈曼的家產都賜給以斯帖，神以此來預示基督將成全的救恩。
3. 到這地步，為何以斯帖還需要流淚哀告於王呢？因為哈曼已經用了王的名義，下達滅猶大人的命令；又蓋了玉璽，是無法更改的。所以王想出一個辦法，另下一個聖旨來蓋過原先的。
4. 用在基督身上，像是原來因神的律法，人犯罪墮落就註定成為撒但的擄物；而基督來並不廢掉律法，卻在律法之外顯出恩典，藉著祂自己捨命代贖，使人不再受律法束縛，也脫離撒但的權勢。

五．得勝仇敵（斯8:9~17）
1. 哈曼設惡謀慫恿王下達滅絕猶大人的諭旨，是在當年正月13日，現在這第二次的諭旨則在三月23日；以斯帖記3-8章的故事，大約發生在70天內。猶太人一向對70這個數目有特別的感受，像公會成員就是70位，將希伯來文翻譯成希臘文時，也是找了70位譯士。
2. 王這第二次的諭旨允許猶大人保護自己，並剪除要害他們的人，還可以奪取其財為掠物。但第一次諭旨並未廢去（因為也不能廢去），但我想首都與地方官員，沒有人敢執行那個諭旨。
3. 在魯益師的《納尼亞傳奇》裡，被殺在石桌上又復活了的獅王，給女孩們說了這個偉大法則：白女巫知道一個時間開始時的遠古奧祕：背叛的人和他的血是屬於她的；但她不知道一個時間之前更古老的奧祕：若有人是沒有罪的，卻甘心替背叛的人死，那麼石桌會斷裂，死亡也會退回原處！
4. 今天你也可以因耶穌的救恩，宣告你不需要再受罪、世界、老我、撒但的轄制。你可以像和受恩教士所做詩歌，一樣宣告說：「我對撒但總說不，我對父神就說是。」保羅則說：「這樣，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穌裡，卻當看自己是活的。」（羅6: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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